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调整后）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７６

，

４６７

，

９６５

，

３６６．００ ８４

，

０１０

，

２２８

，

３２８．５２ －８．９８％

营业利润

２４７

，

９０６

，

９３９．７６ ９１７

，

９００

，

６４９．０３ －７２．９９％

利润总额

６６２

，

０３３

，

０８８．３３ １

，

１５５

，

１５９

，

７４８．８１ －４２．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０１

，

２５０

，

０２０．０８ ２１７

，

６５２

，

２７６．３１ －５３．４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８０ ０．１９５ －５８．９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０４％ ８．４１％ －５．３７％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调整后）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３２

，

８００

，

２９５

，

５６４．５１ ３３

，

３８０

，

４７５

，

４２２．９５ －１．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３

，

１４９

，

１１９

，

６３９．４８ ３

，

４８０

，

２８３

，

８４４．６１ －９．５２％

股 本

１

，

３２３

，

５９３

，

８８６ １

，

３２３

，

５９３

，

８８６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２．３８ ２．６３ －９．５２％

注：长城易拓信息产品（深圳）有限公司（简称“长城易拓”）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以同一控制下的

企业合并方式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本公司持有长城易拓

１００％

的股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

号

－

企业合并》，本公司应追溯调整可比期间的合并报表，具体相关调整说明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１

年，公司克服欧债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主要是欧美）复苏进程较为缓慢等的不利因

素，努力开拓市场，销售规模未出现大幅下滑，但由于售价降低，人工等成本上升，致使利润下

降。

三、其他说明

１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范围不存在差异。

２

、本公司控股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城科技”）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晚披露

其

２０１１

年度的业绩情况，下属重要子公司冠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冠捷科技”）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披露其

２０１１

年度的业绩情况， 具体内容请见冠捷科技、 长城科技于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中刊登的相关公告。

３

、目前，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的编制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届时将通过《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相关信息，敬请投资者关

注。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杜和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赵家礼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

宋艳艳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０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９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亏损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

３７００

万元–

４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１２９４５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业绩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原因如下：

１

、去年同期

１２９４５

万元净利润中有

１０９３５

万元系转让参股子公司广东爱康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的部分股权所取得的非经常性收益，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经营性净利润为

２０１８

万

元；

２

、目前光伏市场行情整体低迷，终端需求有限，光伏产品毛利率下降明显，同时受金融危

机影响，各国政府对于本国光伏市场的政策扶持也呈现了明显的下降走势，在此大环境下，电

池组件的配件供应商的业绩也受到较大影响；

３

、公司三个募投项目已陆续完工投入使用，因市场需求的影响，新增产能未能转化成收

入。但固定资产的增加相应增加折旧费用，同时因产能增大，人员增加使得相关管理费用增加；

４

、公司为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加大了对行业新产品的研发力度，研发经费的投入增加了

管理费用的支出；

５

、通过对光伏行业的分析，公司审时度势开始涉足太阳能电站领域，因电站建设投资规模

较大，融资成本增加对净利润也有一定影响。

以上因素共同导致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公司业绩下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

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编号 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５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配售

Ｈ

股新股及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发境外

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２１１

号）， 根据该批复， 本公司获准增发不超过

１

，

６５０

，

８５２

，

２４０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全部为普通股。

本次配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配售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本公司与配售代理瑞士银行香港分行、海通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Ｋｅｅｆｅ

，

Ｂｒｕｙｅｔｔｅ ＆ Ｗｏｏｄｓ Ａｓ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及杰富瑞香港有限公司签署了《配售协议》。

二、配售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配售的

Ｈ

股数量为

１

，

６５０

，

８５２

，

２４０

股，占配售前本公司已发行

Ｈ

股的

４０％

，占配售

后本公司已发行

Ｈ

股的

２８．６％

，此次配售

Ｈ

股将于

４

月

２

日正式上市交易。 此次配售

Ｈ

股发

行及上市完成后，本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

别

本期变动前股份

数 （股）

占本期变动前

Ａ＋Ｈ

总股本比

例（

％

）

本期变动增加股数

本期变动后股份数

（股）

占本期变动后

Ａ＋Ｈ

总股本比

例（

％

）

Ａ

股

２２

，

５８７

，

６０２

，

３８７ ８４．５５ －－ ２２

，

５８７

，

６０２

，

３８７ ７９．６３

Ｈ

股

４

，

１２７

，

１３０

，

６００ １５．４５ １

，

６５０

，

８５２

，

２４０ ５

，

７７７

，

９８２

，

８４０ ２０．３７

合计

２６

，

７１４

，

７３２

，

９８７ １００ １

，

６５０

，

８５２

，

２４０ ２８

，

３６５

，

５８５

，

２２７ １００

三、承配人

本次配售股份的承配人不少于六名。 该等承配人为独立的专业机构及其他投资者且其自

身及其最终权益拥有人与本公司及其关联人士无关联关系。 本次配售完成后，该等承配人不会

成为本公司的主要股东。

四、配售价

配售价为每股配售股份

６．７９

港元（不包括经纪佣金、香港联交所交易费及香港证监会交易

费），较：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前最后一个交易日香港联交所所报

Ｈ

股收盘价每股

７．１５

港元折让

５．０％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包括该日）前最后五个交易日香港联交所所报

Ｈ

股收盘价平均值每

股

７．２１

港元折让

５．８％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包括该日）前最后连续十个交易日联交所所报

Ｈ

股收盘价平均值每

股

７．２８

港元折让

６．７％

。

配售价参考市场情况公平磋商确定。 董事认为配售价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于股东的整

体利益。

扣除配售相关佣金及费用后，配售价净额约为每股配售股份

６．７３

港元。

有关本次配售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Ｈ

股市场发布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2

年

3

月

30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600298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临

2012-016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以电话及传真的方式通知了公司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召

开，本次董事会为临时董事会，采用传真方式进行记名发言和投票表决，会议应参会董事

11

名，实际参会董事

11

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

审议了以下议案并进行了逐项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具体情况如

下：

《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监管手段

,

不仅是为了满足监管的要求

,

更可以通过实施内部控制去

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

提高经营效率

,

为达到公司战略目标、实现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奠定良好

基础。

为进一步规范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内控制度，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推动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公司资产安全

,

公司参照财政部、证

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等相关规定，以风险导向

为原则，就公司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的有关工作作出部署，并形成本工作方案。

本实施方案的制定，是为了健全内控体系，夯实公司发展基础和提高公司防范、抵御风

险的能力。

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成立于

1986

年，主导产品为酵母及其衍生产品，包括面用酵母、酿酒酵母、酵母抽

提物、饲料酵母、营养保健品、酶制剂。 公司股票于

2000

年

8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

公司总部位于湖北宜昌，在北京、上海、成都、沈阳、武汉、开罗设有区域总部，在湖北、新

疆、内蒙古、广西、云南、山东、河南、香港及埃及开罗等地拥有

10

家控股或全资子公司。 公司

拥有全球最为先进的酵母及酵母抽提物生产线，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国家认可实验室（

CNAS

）等高层次研发平台。 公司已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大酵母企

业。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29,761,668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37%

，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公司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建立了独立董事制度、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工作制度，明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在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的

职责权限、程序以及应履行的义务。

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规定或授权的范围内负责公司日常经营工作。

公司高度重视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保证有足够的资源支持和协调内控实施工作。 公

司董事长作为内控规范体系建设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 将直接负责公司内控规

范工作计划的制定以及内控规范工作实施的推进； 公司审计部负责组织内部控制规范的实

施工作；公司证券部负责组织内部控制的评价工作。

公司将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内控规范流程进行测试并给予评价， 从而更加全面有效的

检查公司内控规范工作的实施情况。

本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已经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 内部控制建设工作计划

公司成立了专门的内部控制规范项目小组，合理分工，明确责任，全面推动内控建设规

范有序开展。

(

一

)

内控项目实施组织架构

内控第一责任人

/

直接责任人：董事长

内控执行委员会：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监事会主席、总法律顾问

内控规范项目组：

组长：审计部部长

-

王东

项目组成员：总法律顾问

-

刘忠诚、人力资源部部长

-

郝开银、财务部部长

-

姜世毅、财务

部副部长陈小波、市场管理部部长

-

朱银宏、采购部部长

-

郭荆学、战略高级主管

-

宋宏全、证

券部部长

-

高路

1.

公司以董事长为内控第一负责人和直接负责人，成立了以总经理、董秘、财务总监、监

事会主席及总法律顾问组成的内控执行委员会，指导内控规范执行工作；

2.

成立了以公司内审经理为项目组组长的内控项目组，组织、协调内控规范的梳理与完

善工作的开展；

3.

指定公司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为业务流程负责人，负责梳理和完善现有内部控制体系的

具体工作。

(

二

)

内部控制实施范围

内部控制实施范围包括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分公司。

(

三

)

内部控制实施工作计划

2012

年内部控制建设工作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内控体系文档准备阶段、公司自我检

查阶段及内控制度实施整改阶段。

第一阶段

:

内控体系文档准备阶段

(2012

年

3

月

-2012

年

8

月

)

1

、

2012

年

3

月

30

日，公司启动内部控制实施项目工作，成立项目组，确定工作任务、完

成时间及相关业务流程负责人。

2

、

2012

年

4

月

1

日

-5

月

31

日，公司内控部门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

部控制应用指引》要求，针对公司各业务流程，梳理风险，编制风险清单，确认出公司各业务

流程，并将公司现有的控制活动、政策及程序文件等与风险清单进行了对比分析，确认出控

制缺陷。

3

、

2012

年

6

月

1

日

-6

月

15

日，公司业务流程负责人针对各业务流程根据风险清单，设

计业务流程图。

4

、

2012

年

6

月

16

日

-7

月

31

日，业务流程负责人针对各业务流程图及风险清单，设计

并完善内控制度。

5

、

2012

年

8

月

1

日

-8

月

30

日， 业务流程负责人根据各业务流程图以及完善的控制描

述梳理并更新公司政策及程序文件。

第二阶段

:

公司自我检查阶段

(2012

年

9

月

-12

月

)

1.2012

年

9

月

1

日

-10

月

31

日，项目组协助公司业务流程负责人根据已确认的业务流

程图、控制描述及政策程序对公司

(

含子公司及分公司

)

的现有执行情况进行全面的自我检

查。

2.2012

年

1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业务流程负责人根据自我检查形成自测报告，对差异

进行分析，制定行动计划或整改方案，落实责任人，进行整改。

第三阶段

:

公司实施整改阶段

(2013

年

1

月

-4

月

)

1.2013

年

1

月

1

日

-3

月

31

日，组织业务流程负责人实施全面整改工作，规范相关行为，

完善相关文档等。

2.2013

年

4

月

1

日

-30

日，项目组及业务流程负责人组织检查整改效果。

(

四

)

内部控制建设工作监督与报告

1

、内控规范项目组建立定期的工作协调机制，对公司各职能部门及子公司分公司的内

控建设整体工作作出具体的时间进度和工作内容安排。

2

、内控规范项目组每周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进度跟踪，及时掌握项目情况，监督检查相

关文档，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强化公司全员对内控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保证内控体系建设

工作的顺利进行。

3

、项目组长每月向内控执行委员会及公司管委会汇报项目进度状况，并在其指导下，积

极推动项目实施，保证内控项目工作有效运行。

4

、根据证监会要求，内控规范项目组每月定期向证监会提供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进

度报告。

三、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计划

(

一

)2012

年

12

月前， 内审经理组织编制自我评价工作计划确认评价工作的具体范围、

业务流程以及时间与人员分工；并确定评价标准、风险等级及缺陷分类。

(

二

)2012

年

12

月

-2013

年

1

月，内审经理组织并实施内控自我评价工作，根据工作底

稿对控制缺陷进行风险分类，进行内控评价，提出整改建议，协助业务流程负责人制定整改

行动计划，分配整改任务。

(

三

)2013

年

2

月，证券部编制公司内控自我评价报告并按要求进行披露。

四、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计划

(

一

)2012

年

4

月，公司拟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为我公司

2012

年内控审计机构。

(

二

)2012

年

10

月

-12

月，外部审计机构将对我公司内部控制规范情况进行现场审计。

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9

日

股票代码：

600724

股票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2012-07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 要 提 示

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

、本次会议没有被否决或修改的议案。

3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在

浙江省余姚市舜水南路

108

号余姚宾馆阳明厅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9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宏祥先生主持。 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共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16,104.89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0.34%

。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16,104.89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16,104.89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同意

116,104.89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16,104.89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2011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38,075,858.41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358,142,051.86

元，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35,814,205.19

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余额

130,584,459.80

元， 年末合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452,912,

306.47

元。 公司决定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445,241,07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分配金额为

144,524,107.10

元，结余

308,388,199.37

元

结转下期。

2011

年度公司不送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

116,104.89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公司关于

2012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2012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6.00

亿元，单个担保对象的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

亿元，单笔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

亿元。 具体担保对象为：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

公司、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房发展房地产有限公司、宁波城投置业有限公司，以

上担保对象均包括担保对象控股的子公司。

同意

116,088.68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99.99%

；反对

16.21

万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0.01%

；弃权

0

股。

七、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拆借资金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拆借资金，借入

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资金拆

借金额累计发生额不超过

80

亿元，借款最高余额不超过

50

亿元。 资金拆借成本以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为参照依据，但年利率最高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

110%

。

2011

年

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止， 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向公司 （含控股子公司） 累计提供拆借资金发生额

22.98

亿元，期末余额

27.51

亿元。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

裁在上述额度内组织实施，授权有效期至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为止。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宁波城投回避表决后，同意

4,890.05

万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八、审议并以特别决议逐项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一）根据证监会有关文件要求，决定在《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中加入以下条款：

"

公司控

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得侵占公司资产。 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有侵占公司资产情形

的，公司应立即申请将其所持公司股份予以冻结，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通过变现股权予以

偿还。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应获分配的现金红利，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有维护公司资金安全的法定义务。 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协助、纵容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时，董事会视情节轻重对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给予处分； 监事有上述行为由监事会给予处分； 对负有严重责任的董

事、监事提请股东大会予以罢免。

"

同意

116,104.89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关于调整总裁资产处置权限的修改

为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决定将公司章程：

"

第一百八十九条 总裁对董事会负责

,

行使下

列职权

: (

十二

)

决定

500

万元以下的资产处置；

"

修改为

"

第一百八十九条 总裁对董事会负责

,

行使下列职权

: (

十二

)

决定

1000

万元以下的资产处置；

"

同意

116,104.89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九、 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土地投标或竞买事项行使决

策权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决策的效率，有效控制经营风险，优化开发产品结构，促进公司稳健发展，公

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累计总额不超过

50

亿元的土地投标或竞买事项的决策

权。 本议案如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执行。 上述授权额度自报

经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有效期到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新的授权决

议止。

同意

116,088.68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99.99%

；反对

16.21

万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0.01%

；弃权

0

股。

十、审议并逐项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一

)

根据监管部门有关要求及公司自身业务的需要，公司必须每年聘任一次为公司进行

财务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为此，经公司研究，征得钱逢胜、陈农、袁志刚三名独立董事和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并经七届七次董事会和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决定续聘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单位，年度审计费为

80

万元人民币。

同意

116,104.89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公司须在

2012

年全面实施内部控制审计，经七届七

次董事会和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决定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2

年度内控审计单位，年度审计费为

25

万元人民币。

同意

116,104.89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聘请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马哲律师、周玉娟律师对

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

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0269

股票简称

:

赣粤高速 编号

:

临

2012-008

债券代码

:126009

债券简称

:08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在江西省南

昌市西湖区朝阳洲中路

367

号赣粤大厦一楼会议厅召开。 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发布了

召开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公告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 本次会议到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7

人，代表股份数

共

1,222,135,6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33%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

事长黄铮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222,135,518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9992%

；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弃权

1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008%

。

2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222,135,518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9992%

；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弃权

1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008%

。

3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222,135,518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9992%

；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弃权

1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008%

。

4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1,222,135,518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9992%

；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弃权

1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008%

。

5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222,135,518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9992%

；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弃权

1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008%

。

6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决定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335,407,014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1.0

元（含税）

,

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233,540,701.40

元。 当年可供分配现金分

红率为

27.07%

。 剩余可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表决情况：

同意

1,222,135,518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9992%

；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弃权

1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008%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决定续聘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2012

年度的审计机构，负责本公司及所属子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专项报告审核和验证，费用总额不超过

90

万元。

表决情况：

同意

1,222,135,518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9992%

；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弃权

1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008%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债务融资方案的议案》。

目前公司正在投资建设昌奉高速和奉铜高速，稳步推进昌九通远试验路项目、昌樟高速

改扩建项目，预计

2012

年资金需求达

90

亿元。 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更好地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决定采用以下债务融资方式筹措公司

所需资金：

(1)

项目（银团）贷款：拟采用信用或收费权质押担保方式，根据项目审批和工程进度情况

开展昌樟高速改扩建项目和昌九通远试验路项目（银团）贷款授信额度不超过

50

亿元及有

关贷款等事宜。

(2)

债券类融资工具：根据公司资金需求状况和市场情况，以一批或分批形式发行包括但

不限于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定向工具、中期票据等在内的人民币债券类融资工具（

"

债券

"

）。

(3)

信用贷款：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委托贷款等信用贷款。

(4)

其他：票据贴现、信用证、融资租赁、保险资金债务投资计划、信托贷款、结构性融资工

具等方式。

为提高公司债务融资效率和灵活性，减少筹资成本，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董事会

闭会期间，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金融市场的情况全权决定债务融资有关事宜，包

括但不限于：

(1)

融资方式

:

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择优选择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贷款、银团贷

款、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用贷款等融资方式。

(2)

融资额度：融资总额不超过

100

亿元，且每种融资品种的融资规模不超过公司根据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可融资的该类融资品种的限额。

(3)

融资用途：用于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批准的高速公路在建及改扩建项目开支，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或改善公司债务结构等。

(4)

融资具体事项：融资的种类、融资的额度、融资的期限、融资的利率、融资的用途、还款

方式、担保事项等事项。

(5)

决议有效期：自决议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市场环境择机选择一种或多种债务融资工具的组

合，制定具体的申报材料报送相关单位核准备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222,135,518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9992%

；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弃权

1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008%

。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沈国权、 李云龙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0700

证券简称：模塑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5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18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8

日上午在公司商务大厦六

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5

人，实到董事

5

人，会议由董事长曹克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

高管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认真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实施工作方案的议案（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为及时发现并防范公司经营中存在的风险，保证公司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

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促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

现和可持续发展；为贯彻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告

[2011]41

号、江苏证监局苏证监公司字

[2012]101

号文件的相关要求，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内控规范实施工作的相关方案。

详细内容请参阅

2012

年

3

月

30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江

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3

月

30

日

股票代码：

000700

股票简称：模塑科技 编号：

2012-06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为贯彻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

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根据中国证监会、江苏证监局的相关要求，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及时发现并防范公司经营中存在的风险，保证公司经营管理合法

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促

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和可持续发展；听取专业机构的建议，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

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1

、基本情况

公司简称：模塑科技

股票代码：

000700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资本：

309043600

元

公司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塑料制品、模具、塑钢门窗、模塑高科技产品的开发、研制、销

售及技术咨询服务、实业投资，油漆喷涂，机械制造、加工，火力发电、供热，城市基础设施及公

用事业建设，国内贸易等业务。

2

、公司组织架构见下图：

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上市公司治理规范性文件，不断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公

司建立了以股东大会为权力机构、董事会为决策机构、监事会为监督机构、经理层为执行机构

的较为规范的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架构。 公司董事会下设了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

略发展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 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包括独立董事二名。

公司组织机构之间权责明确，相互制衡、协调，且均制定有相应工作制度和议事规则，以确

保公司决策、执行、监督检查程序的顺畅运行，相关岗位职责得到切实履行，为管理目标的实现

提供组织保障。

二、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的目标

本次实施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的工作目标为达到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基本层次要

求。 公司旨在有效落实《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要求，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

提升公司治理，提高公司规范化运作水平，合理保证公司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

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

三、实施内部控制建设的保障机制

（

1

）成立内部控制规范领导小组：

为贯彻落实监管要求，做好内控规范实施工作，全面、准确地执行好内控规范，公司充分认

识，高度重视，经公司研究决定，成立了以曹克波董事长为第一责任人的实施内控规范工作的

领导小组，并根据实际需要安排相关人员参加企业内控规范工作相关的培训，全面领导和推进

内部控制规范遵循工作。

内控规范领导小组（简称

"

领导小组

"

）成员：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

秘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组长为董事长，副组长为总经理、财务总监。

领导小组的职责是：公司落实内控规范的领导机构，负责组织、监督、检查实施范围的内部

控制规范实施工作，协调相关事宜。

（

2

）成立内部控制规范工作小组

为确保内控基本规范遵循工作的顺利推进，落实内控领导小组的决策，公司成立内控工作

小组，负责内控基本规范遵循的具体工作。

内控规范工作小组（简称

"

工作小组

"

）成员：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子公司及各职

能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其中组长为总经理，副组长为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工作小组的职责是：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依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的相

关要求，负责实施范围内的内部控制梳理、风险识别、分析、评价、整改、优化等工作，对公司内

部控制规范实施相关工作进行指导、监督，确保内部控制设计合理，运行有效。

公司及分（子）公司所有部门均为公司内部控制规范试点工作的配合部门。 配合部门的职

责为：本部门负责人为本部门内部控制基本规范遵循工作第一责任人，并指定具体人员负责配

合工作；根据监管机关、领导小组、工作小组的要求报送相关材料；积极配合内部控制建设、自

我评价和审计工作，安排本部门人员按时参与访谈，提供支持性文档；积极落实内控缺陷整改

方案，并按有关要求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报送整改结果。

（

3

）专业及人员保障

内部控制建设实施范围广，实施周期长，工作专业性强。公司成立内控规范工作办公室，主

要由公司各部门职能经理及（分）子公司负责人组成，一起开展内控制度规范的日常工作，积累

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公司内控工作的长期开展和落实奠定基础。

（

4

）经费保障

具体经费支出包括：聘请审计机构；参加监管机关或其他机构组织的培训；与相关监管部

门进行联系和沟通等。

四、内部控制建设工作计划

内部控制规范建设分准备、整改、实施和报告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工作计划

1

、阶段计划完成时间：

2012

年

5

月

31

日

2

、阶段目标：成立内部控制规范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扎实开展各项基础准备工作

3

、阶段负责人：董事长

4

、主要工作内容：

（

1

） 成立内部控制规范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

2

）组织相关人员学习内部控制规范制度并参加相关培训；

（

3

）确定内部控制规范实施的范围，包括公司本部及子公司各项业务流程，梳理风险，编制

风险清单等；

（

4

）将现有的政策、制度等与风险清单进行比对，查找内部控制缺陷；

（

5

）建立内部控制缺陷的报告机制，对发现的重大缺陷要及时报告董事会及管理层；

（二）第二阶段工作计划

1

、阶段计划完成时间：

2012

年

8

月

31

日

2

、阶段目标：完成内控缺陷的整改方案

3

、阶段负责人：董事长

4

、主要工作内容：

（

1

）完成风险识别及评估、控制活动识别、内控有效性测试；

（

2

）进一步梳理公司各项内控缺陷，对发现的内控缺陷进行分类分析；

（

3

）制定内部控制缺陷的整改方案；

（三）第三阶段工作计划

1

、阶段计划完成时间：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

、阶段目标：实施内部控制缺陷的整改方案

3

、阶段负责人：董事长

4

、主要工作内容：

（

1

）根据内部控制缺陷的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包括调整机构设置和流程、修订政策及

制度、调配人员等；

（

2

）完成内部控制缺陷的整改报告；

（四）第四阶段工作计划

1

、阶段计划完成时间：

2012

年年报披露之前完成

2

、阶段目标：形成整套内控手册或记录风险点及关键控制活动的内控建设成果的体系文

件

3

、阶段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五、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计划

（一）目标：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规范工作及自我评价

工作，在披露

2012

年年报的同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二）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三）主要工作内容：

1

、编制自我评价工作计划，确定内控缺陷的评价标准，确定纳入自我评价范围的子公司和

业务流程，确定评价工作的具体时间表和人员分工；

2

、确定内部控制缺陷的评价标准，对发现的缺陷进行评价，编制缺陷评价汇总表，同时提

出整改建议，编制整改任务单；

3

、检查整改效果，组织实施自我评价工作，编制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4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5

、按照要求披露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六、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计划

（一）目标：在公司

2012

年年报披露之前完成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在披露

2012

年年报的同

时披露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二）负责人：财务总监

（三）主要工作内容：

1

、确定聘请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2

、配合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做好公司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3

、按照要求披露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3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0910

证券简称：大亚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10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

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二）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2012

年

3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分别为陈兴康、翁少斌、阎桂芳、陈

红兵、陈钢、高汝楠、蒋春霞、王永、张小宁。

（四）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兴康先生召集。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公司实施内部控制规范工作方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大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内部控制规范工作方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910

证券简称：大亚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11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12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发出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12

年第

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二）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2012

年

3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分别为韦继升、茅智真、张海燕。

（四）监事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韦继升先生召集。

（五）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公司实施内部控制规范工作方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大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内部控制规范工作方案》）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0

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